赤峰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和使用
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管理，根据国家、自治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和使用管理有关规定，结合赤峰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征收范围及对象
 凡在赤峰市城镇开发边界内进行新建、改扩建（指新增面积部分）的各类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或个人（以下简称缴费义务人），均应当按照本实施细则规定足额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以下简称配套费）。农牧民个人依法利用嘎查村集体土地新建、翻新的自用住房，不征收配套费。
二、征收主体
红山区、松山区建成区内项目：由市住建局负责征收。
红山区、松山区辖区内各园区项目：由各园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征收。
红山区、松山区建成区外城镇开发边界内项目：由红山区、松山区人民政府确定征收主体征收。
其他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辖区城镇开发边界内配套费征收管理工作，确定征收主体及征收范围。
三、征收环节和征收流程
红山区、松山区建成区内建设项目的配套费由缴费义务人应在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一次缴清，并按以下流程执行。
（一）项目获得。自然资源部门在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10个工作日内，将建设项目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信息推送相应征收单位。
（二）缴费告知。征收单位在收到自然资源部门推送的信息后，3个工作日内向缴费义务人送达《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告知单》。
（三）缴纳通知。缴费义务人收到《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告知单》10个工作日内，未缴纳配套费（未提交减免申请），征收单位应在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缴费义务人送达《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通知单》。
缴费义务人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通知单》、《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到征收单位缴费窗口缴纳配套费。完成收费后，征收单位按规定开具财政票据，作为缴费义务人缴纳凭证。
（四）缴纳催缴。缴费义务人在收到《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通知单》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仍未缴纳的，征收单位应在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缴费义务人送达《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催缴通知书》。
（五）征收决定。缴费义务人在收到《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催缴通知书》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仍未缴纳的，征收单位应在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缴费义务人送达《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决定书》。
（六）竣工核算。实际建筑面积与已缴费面积不相符的建设项目，以《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确认书》核定的面积为准，对已缴纳的配套费进行清算，多退少补。《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确认书》核发30个工作日内，缴费义务人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确认书》、配套费缴纳凭证到征收单位缴费窗口，对已缴纳的配套费进行清算，多退少补。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各园区结合实际情况确定配套费征收环节和征收流程。
四、征收标准
红山区、松山区建成区建设项目配套费征收标准按建筑面积100元/平方米征收，对无法按建筑面积计算的建设项目（含无法计算建筑面积的构筑物），按照工程投资（不含设备购置）的2.5%征收。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要合理确定配套费计征标准，经同级政府批准后实施，定期动态调整。
五、绿色建筑征收标准
规划、设计为星级绿色建筑的项目在收到《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告知单》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足额缴纳配套费，项目竣工验收获得星级绿色建筑标识后，按对应星级配套费征收标准进行清算，多退少补。
星级绿色建筑配套费征收标准：三星级按当地征收标准的10%缴纳，二星级按当地征收标准的30%缴纳，一星级按当地征收标准的50%缴纳。
六、资金减免
配套费减免按照国家规定的减免政策执行，除国家规定的减免政策外，各地区、各部门均不得随意减征、免征、缓征、停征或取消配套费。
配套费的减免实行申报制度。缴费义务人收到《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告知单》10个工作日内，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申请表》，向征收单位提出减免申请；征收单位在3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核决定。经批准执行配套费减免政策的建设项目，改变原批准用途的，按照现行标准补缴配套费。
需提交的材料：
（一）《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申请表》；
（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无法证明的，由相关部门出具减免项目认定材料；
（四）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七、资金使用和管理
配套费专项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使用方向包括建筑区划红线外城市道路、桥涵、路灯、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再生水、燃气、集中供热、园林绿化、环境卫生、消防设施等市政公用设施的配套建设、维修维护改造及其他相关支出。配套费的使用纳入年度使用预算，按预算审批程序批准后实施。
配套费为政府性基金，征收使用《内蒙古自治区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红山区、松山区建成区内建设项目的配套费缴入市级财政；红山区、松山区辖区内各园区内建设项目的配套费缴入市级财政;其他各旗县区负责征收的配套费缴入同级财政。
八、依法追缴
缴费义务人不缴纳或者少缴纳的配套费，征收单位应当予以追缴，做到应收尽收。本实施细则出台前的欠缴项目按照原执行文件规定及程序继续追缴。
九、其他规定
各级发展和改革、财政、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配套费征收工作。
2026年4月1日以前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设项目按原政策执行，2026年4月1日以后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按此细则执行。此前印发文件规定与本实施细则不一致的，以本实施细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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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
告知单回执
被告知单位/个人：
送达地址：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告知日期 ：

征收单位（公章）
-----------------------------------------------
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告知单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内政发〔2025〕24 号）及赤峰市有关规定，现将缴纳配套费事项告知如下：
一、缴纳规定：
凡在赤峰市城镇开发边界内进行新建、扩建、改建的各类工程项目，均应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二、缴纳标准：
1.缴纳标准：xxxx元/㎡或工程投资（不含设备购置）的xx %。
2.减免项目按（内政发〔2025〕24 号）规定执行。
现已将相关事项告知，请你单位按规定及时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手续可到xxxxx窗口办理。
3.咨询电话：    


附件2
  〔    〕  号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缴纳通知单

（单位/个人）：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内政发〔2025〕24 号）及赤峰市有关规定，你单位/个人应按规定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一次性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根据《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的规定，（单位/个人）应当按规定履行非税收入缴纳义务。
（单位/个人）已于  年  月  日取得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建筑面积  平方米，缴纳标准为  元/㎡或工程投资（不含设备购置）的 %，缴纳金额为  元。
现通知（单位/个人），应自收到此通知之日起xx日内，到xxx大街xx窗口办理缴纳手续，缴清上述款项。如逾期不缴纳，将依法追缴。
联系电话：
联系人：

征收单位                                 
                                 年  月   日


附件3
〔    〕  号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催缴通知书

（单位/个人）：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内政发〔2025〕24 号）及赤峰市有关规定，（单位/个人）应按规定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一次性缴纳配套费；根据《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的规定，（单位/个人）应当按规定履行非税收入缴纳义务。
（征收单位）于 年 月 日向你公司送达了《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通知单》（〔    〕  号），要求（单位/个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0日内缴纳配套费   元。至今已超过缴纳期限，（公司/个人）仍未缴纳。
现向（单位/个人）发通知催缴，请（单位/个人）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xx日内到xxx窗口办理缴纳手续，缴清上述款项。逾期不缴纳，将依法追缴。
如（单位/个人）对上述内容存有异议，应自收到本通知后xx日内提出陈述、申辩意见。逾期不提供陈述、申辩意见，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联系电话：
联系人：

征收单位（章）
                                     年  月  日

附件4
〔    〕  号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征收决定书
被征收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单位/个人）已于年月日取得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建筑面积  平方米，应按   元/㎡（工程投资总额的  %）标准，缴纳配套费   元。（截至 年 月 日已缴纳    元，尚欠    元至今未缴。）依据《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内政发〔2025〕24 号）及赤峰市有关规定，现依法对（单位/个人）作出行政征收决定如下：
（单位/个人）应当自收到本征收决定书之日起xxx日内，持本决定书，到xxxx窗口办理缴纳手续，缴清项目配套费，金额为    元。
如不服本征收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xxxx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xxx法院起诉，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征收单位（章）
年  	月   	日

附件5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减免申请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筑面积或工程投资总额
	                 平方米（       元）

	减免依据
	

	减免金额
	

	提交的材料
	

	建设单位（个人）申请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及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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